
醫社合作的基層醫療 

 

為解決日趨增加的醫療及健康服務需求，近年政府不斷強調基層醫療在醫療系統的角色。2017

年施政報告提出以「三層預防」、「社區為本」、「醫社合作」等概念 ，正式設立十八區地

區康健中心，加強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同時，政府即將發表「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藍圖」，相信

有助建立一個能提升全體市民健康、提高市民生活質素的基層醫療健康系統。 

 

社福界一直在本港基層醫療上扮演重要角色，透過專業服務促進市民健康及提高生活質素，政

府在制定「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藍圖」時，應充份考慮社福界在基層醫療的角色。 

 

基層醫療與社福界何干？ 

基層醫療一般被定義為「個人和家庭在一個持續醫護過程當中的首個接觸點」。除了專科醫療

及醫院治療外，基本上所有醫護服務的介入都可歸類於基層醫療系統當中，例如西醫門診，以

及包括由其他專職醫療（中醫、牙醫、護士、脊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

等）提供的醫療服務。 

 

然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基層醫療牽涉整個有關市民健康的社會政策及服務提供，除

了建立一個穩固及公平的基層醫療系統處理個人的健康需要外，亦要制定及執行不同公共政策

以促使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公平機會獲得健康，例如應有相關政策消除因社經地位差異而造

成的健康差距。 

 

社福界在各社會政策範疇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基層醫療涉及改變個人及社群的行為，除了直

接由社工提供服務外，亦動員社區的持份者和發掘地區資源，以增強他們健康管理意識和行為。

因此，在基層醫療的發展中，引入社會福利界的能力，利用其工作手法與專業知識，結合醫療

界別的能力，將更能促進市民健康。 

 

其實，在服務層面而言，「醫社合作」絕非新事物。過去三十年，在社福界、學術界及醫療系

統的合作策劃下發展了不少基層醫療服務，社福界一直高度參與基層醫療服務，當中如復康服

務或日間服務，都直接涉及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等的健康管理工作，醫院內的病人資源中心、

社區復康網絡及病人互助組織等正是鮮明的例子。現時，有不少社會福利服務的津助服務協議，

都有與涉及各種與預防疾病、促進健康、或增強服務使用者健康管理能力的元素。根據社聯的

初步統計，現時有超過 1 千個社署資助的社會服務單位，其服務內容均與基層醫療相關(詳見

附表一)。此外，現時大部份的地區康健中心，均由社會服務機構營運，社福界無疑是基層醫

療服務的重要服務提供者。 

 

基層醫療發展與社福界相關的重要議題 

香港未來將繼續發展基層醫療，政府亦預計將於今年就基層醫療藍圖展開諮詢，筆者認為有下

列議題與社會服務界高度相關，在政府開始諮詢時，業界應積極回應。 

 

1. 社福界的基層醫療論述 

社福界藉過去服務經驗及專業知識，對基層醫療理念，都與醫療及其他界別不同的專

業視角。但業界一直未有一套獨特基層醫療論述，以擴闊社會對基層醫療發展的視野



和想像，建立更具策略性的基層醫療體系。社福界應釐清社福界的專業知識及介入手

法、在基層醫療中發揮的作用和擔當的角色。如社福界需要在基層醫療中擔當更大角

色，在本身提供的服務不變下，顯然不能單靠擠壓現有資源應付。業界應討論需要什

麼新增資源或透過現有服務整合以滿足需要。 

 

2. 醫社合作的基層醫療需要的基礎設施 

醫社一直有各自的體系，從政策、資源、機構、營運，以至管理及發展都沒有太多重

叠，故要推行醫社合作的基層醫療，必須構思如何在既有分工下作更有意義的整合。

近年基層醫療發展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病人的資訊如何在不同系統之間互通，從而

促進不同系統間的統介及協調。社會服務既是基醫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部份，那麼社福

界和醫護界不同系統之間的資訊和數據適用性的問題，以及服務使用者／病人私隱等

問題，也是有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 

 

3. 促進醫社合作所需的管治架構 

現時基層醫療由食衛局負責，如果社福界成為基層醫療的重要部份，那應由誰在中央

及地區層面規劃及協調社福界提供的基層醫療服務？社福界需回應何謂合理的中央及

地區層面的管治架構。  

 

對於這些基層醫療的問題，社福界過去討論不多，每當社會就醫療發展及政策討論時，大眾都

會認為那只是醫療專業的範圍。然而，基層醫療不只是個人的身體和健康問題，個人的身、心、

靈、個人和社群日常生活的各個範疇如教育、就業、住屋、社交等等問題。筆者期望業界能藉

未來諮詢的機會，開展更多討論，探討業界如何在促進市民健康方面擔當更重要角色。 

  



附表一   2020/21 年度，提供與健康相關服務，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單位數目 

單位類別 單位名稱 單位數目 

 安老服務 
 
照顧長者各方面需要包括

健康需要，以及提供長期

照顧服務 

長者地區中心 41 

長者鄰舍中心 170 

長者活動中心 1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312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80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60 

家務助理服務 1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34 

復康服務 
 
發展體能及智能，使其融

入社會生活，以及提供照

顧及訓練服務 

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 95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18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6 

四肢癱瘓病人過渡期護理支援中心 1 

日間社區康服中心 4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2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 30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16 

社區復康網絡 6 

殘疾人士社區支援計劃 11 

視障人士康復及訓練中心 2 

聽覺受損人士綜合服務中心 3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5 

津貼殘疾人士院舍 118 

精神健康 
 
發展體能、智能及社效能

力，融入社會生活，以及

提供照顧及訓練服務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28 

推廣精神健康流動宣傳車 5 

家長／親屬資源中心 19 

殘疾成人輔助宿舍 32 

中途宿舍 36 

長期護理院        7 

合計 1143 

註 1: 單位可能正提供多於一項類別的健康相關服務 

註 2: 並未計算政府部門自行營運的服務，例如社署的 36 間醫務社會服務單位以及衛生署的診

所及健康中心 

註 3: 並未計算醫管局轄下的社區醫療服務 

 


